附件2
[bookmark: _Toc1088704753]宁夏回族自治区长期护理保险
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综合审核表
机构名称：                  地址：                  评估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审核内容
	审核标准
	审核情况

	1
	服务资质
	1.《营业执照》《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等其中一个证明材料的正、副本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医疗机构应具备卫健部门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合  格
不合格

	
	
	2.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内依法登记并正式运营不低于3个月，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够开展失能等级评估工作。
	合  格
不合格

	2
	基础配置
	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配备符合评估服务协议要求的软、硬件设备和相应管理维护人员。
	合  格
不合格

	3
	人员队伍
	1.具备与评估工作相适应的专业化人员队伍。其中，专职评估员、评估专家分别各不少于2人；熟悉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专职管理人员不少于2人，信息技术管理维护人员不少于1人。
	合  格
不合格

	
	
	2.评估人员应经专业培训，并取得相关资格证书，符合行业规范，人员类型、数量与服务能力、服务范围相匹配。
	合  格
不合格

	4
	制度管理
	申请机构提供的规范化培训管理、质量评价、人员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管理、档案管理等制度符合长期护理保险工作实际。
	合  格
不合格

	5
	信息技术
	具备使用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长期护理保险相关功能模块能力和同医保信息平台按接口标准进行对接等条件。
	合  格
不合格

	6
	档案管理
	档案由专人负责管理、固定存放区域、一人一档且标识清楚，能根据工作要求及时调阅。
	合  格
不合格

	7
	不予受理的情形
	是否存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定点管理实施细则》第十条所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情形。如有一项不予受理的情形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审核情况
	合  格
不合格

	以上为基础指标，有一项不合格，审核结果即为不合格

	1
	基础配置
	1.经营场所建筑面积在50平米（含）以上，每增加10个平方，加1分，最高得10分。
	

	
	
	2.自申请之日起经营场所租赁协议剩余有效期超过2年（含）得2分，每增加1年加1分，最高不超过5分；自有经营场所产权，得5分。
	

	
	
	3.具备基础的硬件设备：包括设置独立的咨询服务区、业务办公区、实名制档案管理区、实操培训区、物资存放区或消毒灭菌区。满足一个功能区得2分，最高得10分。
	

	
	
	4.为评估人员上门服务，配备统一服装、服务包（箱）、工作证的，得5分。
	

	
	
	5.配套专职管理人员的，得5分。
	

	2
	人员队伍
	1.持证率达到100%的得10分。
	

	
	
	2.配备专职评估员、评估专家分别各不少于2人；专职管理人员不少于2人，信息技术管理维护人员不少于1人，得15分。
	

	
	
	3.配备2名及以上高级职称的评估人员的得10分。
	

	3
	制度管理
	每有一项内部管理制度在机构显著位置公示的，得2分，最高得10分。
	

	4
	信息技术
	1.配置失能等级评估信息系统的得10分。
	

	
	
	2.建立信息安全内控制度，且提供相关文件的得3分。
	

	
	
	3.专人负责信息系统和网络安全保障，且提供专人名单的得2分。
	

	5
	档案管理
	建立失能人员一人一档，实行电子化档案管理的，得5分。
	

	审核得分
	

	以上为差异化指标，根据得分择优确定。

	审核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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